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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屆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年 5月 27日（星期五）上午 11時 30分 

貳、地點：新北市政府 2522會議室 

參、主持人：張召集人錦麗                             記錄：祝實蕙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柒、報告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組幕僚單位 

案由：為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屆委員，新增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林科

長寶珠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 本案依據本組幕僚單位於 105年 5月 5日簽奉本局局長核定。 

二、 依本專案小組計畫，小組成員為 15-21人，第 1屆委員計 19人。因專

案小組組成時，社婦科科長出缺，係由林專門委員坤宗代理科長職務，

惟本局社婦科係市府性別平等委員會之幕僚單位，又林專門委員坤宗係

本局性別平等業務之聯絡人，故建請留任林專門委員坤宗，並新增新任

社婦科林科長寶珠擔任專案小組第 1屆委員。新增後委員組成總人數為

20人，女性委員比例占 65％，男性委員比例占 35％，符合委員組成任

一性別及主管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之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組幕僚單位 

案由：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屆第 1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案，報請公

鑒。 

說明：第 1次會議決議事項尚須追蹤辦理進度事項包括決議事項(計 5案)，各

案承辦單位之辦理情形及列管建議，請參閱附件 2。 

決議：有關第 1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除序號 1及序號 5解除列管，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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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2、3、4請積極辦理。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組幕僚單位 

案由：本(105)年度性別主流化辦理內容之預定執行目標及執行成果案，報請

公鑒。 

說明：依據本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5年工作項目列管期程，各主責單位

之辦理情形，請參閱附件 3。 

決議：有關本(105)年度性別主流化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未完成部分請各主責

單位積極辦理。 

捌、討論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綜合企劃科 

案由：本局性別影響評估案(報送研考會之 4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5至 108年)，性別影響評估案件應提

報至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 

二、 本局 105 年度計畫經專家學者顏玉如老師審閱完畢之性別影響評估案

件計有（一）新北市友善托育計畫－單親家庭及弱勢家庭平價托育補助

（兒童托育科）、（二）新北女孩培力計畫（兒童少年福利科）、（三）新

北市在街女性遊民性別差異化服務方案（社會救助科）及（四）社會工

作人員人身安全實施計畫（社會工作科）等 4 案，已於 105 年 4 月 1

日函送市府研考會，請參考附件 4-1至 4-4。 

委員建議摘要： 

黃瑞汝委員建議： 

一、105年度新北市友善托育計畫－單親家庭及弱勢家庭平價托育補助

（兒童托育科）： 

（一）應對於如何提供單親家庭及弱勢家庭普及化及平價、友善托育的

差異做說明。 

（二）檢視表 4-1現況問題與需求概述：未說明清楚差異性及補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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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視表 4-2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如家暴中心 104年

的相關統計未說明與本計畫之關係性，如家暴之被害人可能為特

殊境遇家庭，故應給予平價托育措施嗎？還是有其他措施？ 

（四）檢視表陸，均為說明行政流程，非於執行計畫內容。 

（五）檢視表 8-2執行策略及 8-6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均未見有相關

之性別執行策略及性別隔離措施。 

二、新北女孩培力計畫（兒童少年福利科） 

（一）檢視表 4-1 現況問題與需求概述：描述上只有談到為何要設置，

未見具體內容，另內容中第三屆新北女孩培力計畫受益人次達 3

千多人，但在檢視表陸之內容為 104 年共培力 34 名女孩，感覺

數字太懸殊。要如何突顯新北的重點很重要。建議明年可以主題

女孩（如科學女孩、領導力女孩或運動女孩等）為培力方向。 

三、新北市在街女性遊民性別差異化服務方案（社會救助科） 

（一）建議於檢視表參、內容涉及領域，增加 3-3人口、婚姻、家庭領

域。 

（二）檢視表 4-1現況問題與需求概述：因街友相關研究論文本來就少，

故可在現況問題與需求概述中說明，就是因街友相關研究少，故

從本案開始做起。 

（三）檢視表伍、敘明計畫目標及性別目標概述：因本案為長期性計畫，

故在建構工作人員性別意識時，除救助科、中途之家及實際接觸

街友之人員，亦應利用統計資料，將街友的作息範圍集中，並將

附近之鄰里長或守望相助隊共同納入性別課程之對象。 

（四）檢視表 7-3對空間規劃建議勾選「是」，因對女性遊民應考量公共

建設空間運用、隔離及使用之安全性。 

決議：本案 4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追認，請依黃瑞汝委員建議事項修正內容後

交局長審閱後送研考會。另性別影響評估教育訓練，建議各科室指派同

一承辦人參與研習，才能累積經驗，並擔任種子助教，協助教導其他同

仁推廣性平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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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 

一、請家防中心修正該中心性別統計與分析運用於施政或計畫之制定與執行情

形（施政計畫名稱：家庭暴力暨性侵害服務及支持發展方案），並於下週一

（5月 30日）前交局長審閱。 

二、本局救助科撰寫性別統計與分析運用優良，受本府主計處納入整體性別統

計分析內容，值得嘉勉，其他業務科也可參考典範。 

三、有關附錄 5性別統計與分析運用於施政或計畫之制定與執行情形之表格格

式及內容涉及領域與本府的檢視表及政策方針不同，請確認主計處之統計

內容是否有其歸類原則，若無歸類只有項目，則建議與本府性別政策方針

之類別一致。 

拾、散會（105年 5月 27日下午 13時） 


